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及《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關於江西銅業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東大會之法律意見》，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汪波先生、
高建民先生、梁青先生、劉方雲先生及余彤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柳習科先生、朱星文先生、王豐先生及李水弟先生。



证券代码：600362        证券简称：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2023-015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6 月 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昌东大道 7666 号江铜国际广

场公司会议室 

股股东人数  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73,959,956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12,616,8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461,343,1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51.23 



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2 



普通股

合计： 

1,767,917,856 99.6612 6,010,100 0.3388 32,000   



H 股 456,087,164 98.8607 4,419,000 0.9579 836,965 0.1814 

普通股

合计： 

1,767,063,036 99.6583 6,058,355 0.3417 838,565   

 

根据《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72 条,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4、 议案名称：《<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境内外财务报告、

2022 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10,559,472 99.8432 2,055,755 0.1566 1,600 0.0002 

H 股 452,079,102 97.9919 8,427,062 1.8266 836,965 0.1814 

普通股

合计： 

1,762,638,574 99.4088 10,482,817 0.5912 838,565   

 

根据《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72 条,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5、 议案名称：《<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A 股 1,312,607,527 99.9992 9,300 0.0008 0 0.0000 

H 股 461,311,129 99.9931 0 0 32,000 0.0069 

普通股合计： 1,773,918,656 99.9995 9,300 0.0005 32,000   

 

根据《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72 条,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 江 西 铜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的

议案》 

107,590,017 99.9906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且已获得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第 2、3、4、5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

过； 

第 6 项议案选举李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志伟、王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邮编: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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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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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

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并按规定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对于涉及

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议案，已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境内外财务报告、2022年度

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5.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4 

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

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